北京市财政支持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等财政专项资金实施办法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的《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若干规定的通知》(京政发［2001］38号)，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财政专项资金的内容及计算方法
　　第一条 对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内，上缴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收入部分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之后二年减半支持。经认定的重大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自认定之日起五年内上缴的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地方收入部分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之后三年减半支持。上述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80%用于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20%纳入技术创新资金集中使用。
　　计算公式为：前三年或前五年企业应得到的支持资金=［(实际入库企业所得税-期初欠交额)×地方分享比例+(实际入库营业税-期初欠交额)+(实际入库增值税-期初欠交额)×25%］×(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销售收入/全部收入)×80%；之后两年和三年企业应得到的支持资金=［(实际入库企业所得税-期初欠交额)×地方分享比例+(实际入库营业税-期初欠交额)+(实际入库增值税-期初欠交额)×25%］×(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销售收入/全部收入)×80%/2
　　第二条 经市科委认定的孵化基地和在孵企业，自认定之日起三年内所缴纳的各项税收的地方收入部分，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
　　第三条 对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自2001年起五年内，其当年用于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自建或购置的生产经营场地所缴纳的房产税，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用于相关企业的技术创新。
　　计算公式为：企业应得到的支持资金=(当年自建或购置的生产经营场地固定资产原值/企业应税固定资产原值)×(本期实际缴纳的房产税-期初欠交额)
　　第四条 对经认定的在本市注册的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企业有重大贡献的中介服务机构，当年缴纳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的50%，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计算公式：中介服务机构企业应得到的支持资金=(实际入库的企业所得税-期初欠交税)×地方分享比例×50%
　　第五条 本市注册的风险投资机构，对本市认定的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投资超过当年投资总额70%的，其当年缴纳所得税地方收入部分的50%，由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
　　计算公式：企业应得到的支持资金=(实际入库的企业所得税-期初欠交额)×地方分享比例×50%
第二章 专项资金的申请和拨付程序
　　第六条 每年5月份，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孵化基地(含在孵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风险投资机构在上一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后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服务中心(简称服务中心)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材料：
　　1.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提供全年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税票复印件及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果，全部收入、转化项目收入，当年自建或购置的生产经营场地固定资产原值、企业应税固定资产原值，年终财务决算；
　　2.孵化基地(含在孵企业)提供全年缴纳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房产税税票复印件及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果，年终财务决算；
　　3.中介服务机构、风险投资机构提供全年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票复印件及汇算清缴结果，年终财务决算，认定办法中规定需提交的材料。
　　第七条 服务中心将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税票复印件及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果送市国税局、市地税局分税种确认后于7月中旬前，将实施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的企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孵化基地(含在孵企业)、风险投资机构按规定计算出应享受专项资金支持的数额报送市财政局。
　　第八条 市财政局按照确认的税款数额，7月底将资金拨到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在1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资金转拨手续。

第三章 财务处理
　　第九条 服务中心按照财政部政府预算收支科目，将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列入“企业挖潜改造资金”预算科目。企业在收到上述资金后，作增加“资本公积金”处理。
具体会计分录为：
　　借：银行存款
　　贷： 资本公积(国有性质的高新技术企业计入国家资本金)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条 对专项资金使用中违反财经法规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有关条款予以处罚。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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